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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82       证券简称：万孚生物       公告编号：2017-056 

 

广州万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州万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70736 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广州

万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

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附后）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

30天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及时准备相关材料，在规定期

限内将书面回复意见报送至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该事项能否获得

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批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附件：《广州万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 

广州万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5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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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州万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我会依法对你公司推荐的广州万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请

人”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形成如下反馈意见。依

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的规定，请你公司对下列

问题逐项落实，并督促申请人以临时公告的形式披露反馈意见回复，公告后 2

个工作日内将回复报送我会。请在 30 天内提交书面回复意见及电子文档。不能

按期回复的，请提前 5个工作日向我会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并说明理由及具体

回复时限。未在上述期限内回复意见，且未按期提交延期回复申请的，或按期提

交延期回复申请，但未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充分的，我会将依法作出终止审查的

决定。若对本反馈意见有任何问题，请致电我会审核人员。 

一、重点问题 

1.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确定的发行对象王继华为申请人控股股东之一、实际控

制人之一及董事长。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核查王继华及其关联方从定价基准

日前六个月至本次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情况或减持计划，如是，就

该等情形是否违反《证券法》第四十七条以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

三十九条第（七）项的规定发表明确意见；如否，请出具承诺并公开披露。 

2.请保荐机构核查发行对象是否具备履行认购义务的能力； 

全面核查出资人的认购资金来源，对其是否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

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等情形发表明确意

见，并提供相关工作底稿。 

3.申请材料显示，本次募投项目“万孚生物新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用地正在

履行招拍挂程序。请申请人披露招拍挂程序的进展情况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请

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就项目用地取得是否存在障碍，以及是否会影响本

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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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请申请人会计师及保荐机构结合首发招股书披露的募集资金披露情况（变

更后的募投项目，其预计效益需摘自首次披露的相关信息公告、项目可行性报告

等），说明公司本次证券发行是否符合《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一条第（一）项有

关“前次募集资金基本使用完毕，且使用进度和效果与披露情况基本一致”的规

定。 

同时，如果首发募集资金使用进度迟延，请说明是否已经及时披露迟延的程

度、造成迟延的原因，申请人是否及时履行了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是否积

极采取措施加以补救；如果首发募集资金未达到首发招股书披露的预计效益，请

量化分析说明未达到预计效益的原因，并结合公司上市前后的盈利能力情况，分

析说明募集资金对申请人净利润的影响。 

5.请申请人披露本次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的预计使用进；本次募投项目建设的

预计进度安排；本次募投项目具体投资构成和合理性，以及是否属于资本性支出；

本次募投项目的经营模式及盈利模式；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若是非全资子

公司，请说明实施方式，其他股东是否同比例增资，如不是同比例增资，请提供

增资的定价依据及审计报告或评估报告。 

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特别是本次募集资金投入非资本性支出的

界定。 

二、一般问题 

1.请保荐机构对申请人《公司章程》与现金分红相关的条款、最近三年现金

分红政策实际执行情况是否符合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

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规定发表核查

意见；说明申请人最近三年的现金分红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是否符合《创

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第（三）项的规定。 

2.请申请人公开披露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或监管措

施的情况，以及相应整改措施；同时请保荐机构就相应事项及整改措施进行核查，

并就整改效果及对本次发行的影响发表核查意见。 




